
 

讓 渡 契 約 書 

讓與人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受讓人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茲訂立讓渡契約如下： 

一、甲方同意將所持有之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 114年第 4季

(114年 10月 1日-114年 12月 30日)羽球場中籤之權利(含繳納校

方之保證金)悉數轉讓予乙方，無異議。 

二、雙方合意訂定讓渡日為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。 

 

此致 

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 

 

讓與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讓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 ：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